景科字〔2025〕15号
关于下达《景德镇市科技奖励与后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江西省有关科研项目改革及《景德镇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开展市级涉企补贴政策评估清理，我们对2023年修订的《景德镇市实施科技奖励与后补助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办法》印发（见附件），请遵照执行。同时2023年修订的景科字〔2023〕41号停止执行，予以废除。

附件：《景德镇市科技奖励与后补助暂行办法》
（此页无正文）

                                 2025年6月24日
景德镇市科技局办公室            2025年6月24日印发

附件：
 景德镇市科技奖励与后补助的暂行办法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我市科技治理体系建设，根据国家、江西省有关科研项目改革及《景德镇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开展市级涉企补贴政策评估清理，我们对2023年修定的《景德镇市实施科技奖励与后补助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订，发布之日起生效。

本办法的资金来源包括市本级财政科技资金，以及上级资助且由市科技局再分配的资金，对专项工作或者新的平台、荣誉等需要及时奖励补助的，可经科技局研究决定给予奖励补助，并适时纳入本办法。

1.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创新型市县分别给予50、20万元；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创新型乡镇分别给予30、10万元，对获得省级高新区的给予30万元，对获得国家级、省级（示范性）基地和（示范性）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

2.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科研基础创新平台，给予15万元一次性奖励建设经费。

3.对入选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目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对入选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人才计划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对经省科技厅组织评选上的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种子独角兽分别奖励100万元、50万元和20万元，瞪羚企业、潜在瞪羚企业分别奖励10万元和5万元；对获得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认定后给予5万元的奖励经费；对获得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的，给予15万元的补助。

4.对获得国家、省政府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国家级的分别奖励一等奖30万元、二等奖20万元；省级的分别奖励特等奖20万元、一等奖10万元、二等奖5万元。

5.市域内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省、市二级科技部门风险补偿担保贷款的，对信誉度高且通过贷款取得明显成效的，给予适当奖励（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6.对企业研发（R&D）投入（以市级税务部门认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或市级统计局统计认定的数据为准）处全市前列、或者与上年比较增幅比例处全市前列的，给予一定的奖励。

7.本政策条款所述奖励资助项目，如有重复、包含或者交叉的，或者与我市其它政策重复交叉的，按照“从优、从高和不重复”原则执行。

8.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9.本办法自2025年7月1日起实施。
